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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07 年 09 月份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09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3時 0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 5樓 535 會議室（公寓科） 

主席：康專門委員佑寧、趙峙孝建築師                   記錄：林辰熹建築師  

與會人員： 

一、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陳專員志隆、李技正淑鈴、楊股長季儒、詹股長

世偉、張技士育豪 

二、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施工科：廖技正瓊華 

三、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寓科：范股長銘宏 

四、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陳股長信豪 

五、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崔懋森建築師、黃漢雄建築師、黃潘宗建築師、

龔文信建築師、李兆嘉建築師（列席）。 

 

壹、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 歷次會議待辦事項之後續辦理情形： 

 

參、 建管提案（共三案）： 

一、 依內政部 105 年 1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1051300822 號令規定，有關共用、專

有平面圖之區劃方式疑義，提請討論。 

二、 有關山坡地形之基地，若高低相差超過 3公尺具有數個基地地面(GL)者，得

否僅就有使用之基地地面(GL)於圖面檢討標示？提請討論。 

三、 有關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規定辦理使用類組變更之變更使用執

照時，應否檢討同辦法附表三、附表四規定以外之其他建築技術規則規定？

提請討論。 

肆、 臨時提案： 

一、 有關本市建築執照申請案，建築基地面積建議以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號全

部)登載面積為依據，並以該面積作為建蔽、容積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檢

討依據，建築圖說免檢附建築基地實測面積計算圖，提請討論。 

伍、 散會（下午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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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依內政部 105 年 1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1051300822 號令規定，有關共用、專有平面

圖之區劃方式疑義，提請討論。 

一、 依內政部 103 年 3 月 12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1699 號函規定，共有部分依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6條第 1項標示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時，應再區

分出全部區分所有權人共有及一部區分所有權人共有之範圍（詳附件一）。 

二、 次依內政部 105 年 1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1051300822 號令規定，若共專用

圖說標示之共有部分未區分全部共有及一部共有之範圍，則認定該共有部

分為全部共有（詳附件二）。 

三、 於都市計畫變更或公辦都更案件中，都市計畫變更辦理回饋、捐贈之建物

部分，或公辦都更案內地方或中央機關分回之建物，似以產權單純為地方

或中央機關所有為宜。若上述建造執照之共專用圖說標示共有部分未依上

述函、令加以區分，則未來將視為全部共有，造成回饋、捐贈或分回之停

車位、社會住宅、機關辦公室等之共用部分，混雜公、私所有權，造成管

理困擾，故建議同意於共專用圖說之標示，依上述函、令之規定加以區分

全部共有、一部共有之標示，提請討論。 

 

提案一討論結果 

依內政部 103 年 3 月 12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1699 號函、105 年 1 月 22 日台內地

字第 10513008223 號函規定，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應檢附標示有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詳細圖說，為考量地政機關對於區分所

有建物所屬共有部分之現行登記方式與實務需求，公寓大廈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照

時，依條例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標示為共用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應再區分出全部

區分所有權人共有及一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共有之範圍，俾利地政機關實務登記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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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附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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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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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有關山坡地形之基地，若高低相差超過 3公尺具有數個基地地面(GL)者，得否僅就

有使用之基地地面(GL)於圖面檢討標示？提請討論。 

一、 有關基地地面(GL)之認定，除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8

款之規定外，另依內政部 104年 6 月 18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40809898 號

函釋，山坡地建築物地下層外牆面與基地境界線或擋土牆間，應以填土覆

蓋，並以填土整地完竣後與外牆接觸之最低一側水平面認定為基地地面，

復據以判別地面（下）層。但地下層外牆部分留設車道出入口銜接道路或

基地內通路，不在此限（詳附件一）。 

二、 若基地高低相差超過 3 公尺具有數個基地地面(GL)者，目前工務局要求檢

討方式，如附件二。 

三、 惟依上述檢討方式將造成圖面標示及檢討的複雜，申請門牌編釘時亦受戶

政機關質疑，建議僅就有使用之基地地面(GL)於圖面檢討標示（詳附件

三）。是否可行？提請討論。 

 

提案二討論結果 

依內政部 104年 6月 18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40809898 號函釋，目前檢討方式尚無

疑義，個案若有檢討、認定之困難，再請工務局個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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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附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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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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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A

案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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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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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有關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以下簡稱變更使用辦法）規定辦理使用類

組變更之變更使用執照時，應否檢討同辦法附表三、附表四規定以外之其他建築技

術規則規定？提請討論。 

一、 依內政部營建署 107 年 9月 6日營署建管字第 1071281609 號書函規定，有

關使用類組變更應檢討之項目，明定於變更使用辦法之附表三、附表四。

若有同辦法第 8 條各款之變更者，方依各該項目申請當時之建築技術規則

規定檢討（詳附件一）。 

二、 依上述函釋，若僅辦理使用類組變更，而無變更使用辦法第 8 條各款之變

更者，似得免檢討同辦法附表三、附表四（詳附件二）規定以外之其他建

築技術規則規定。提請討論。 

 

提案三討論結果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 1月 21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20003681 號函及 107 年 9月 6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71281609 號書函規定，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時如另涉有建築物

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8條各款所示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項目者，該項目

應檢討合於申請當時之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基此，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應檢討項

目應以個案事實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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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附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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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發文字號：營署建管字第 1020003681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02 年 01 月 21 日 

要  旨： 

 

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或有建造行為以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參 

照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3、4、8 條等規定檢討使用類組規 

定項目，必要時並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全文內容：關於原核定 H2 類組之集合住宅建築物，申請變更供作 G2 類組之辦公室 

          使用，其規定應檢討項目之認定事宜乙案 

          按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 

          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 9  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 

          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 

          變更使用執照。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變更，不在此限。」前揭 

          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時，應檢討之規定項目及其檢討標準，建築物使用類 

          組及變更使用辦法（下稱本辦法）第 3  條附表 3（建築物變更使用原則 

          表）及第 4  條附表 4（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規定項目檢討標準表）定有 

          明文。惟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時如另涉有本辦法第 8 條各款所示與原核 

          定使用不合之變更項目者，該項目應檢討合於申請當時之建築技術規則有 

          關規定。故本案所詢旨揭變更使用類組之情事，是否應檢討防火區劃、內 

          部裝修材料或最低活載重等項目，請究明個案事實依上開規定檢討辦理。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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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表三、建築物變更使用原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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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 K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M

O P G

H6GI

6�J Q Q K Q Q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M

6�N Q Q K Q Q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M

6�R Q Q K K Q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M

6�S Q Q Q Q Q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M

TPUVWG

H7GI

7�J L L L L L L X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M

7�N L L L L L L K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M

YZU[\G

H8GI

8�J K K K K K K Q Q K K K X L L L L L L L L L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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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Q Q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X X Q Q M

;�N Q Q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M

;�R Q Q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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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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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附表四、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規定項目檢討標準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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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C-2類組規定項目檢討標準表 

項次 規定項目 檢討標準

A B345 79:;<=>T?@CDIJU@CDIJN�KLV

W !MO ZPQKLV

S ^TUXY[ 79:;<=>T?@\D\JKLV

e f_`abcdg 79:;<=>T?@IDhJKLV

o pijk<l 79:;<=>T?@�mn\JKLV

w `aqrstuUavxy
79:;<=>T?@hDhJ@hU�zV�<l%{|}79~

J@�zKLN`a����<l�{79�@hzKLN`aV

� B3��PQ 79:;<=>T?@�DIJ�GKLV

� �����k��qu� 79:;<=>T?@IDJKLV

� ���|�`���ku� ZPQKLV

A� <l�{f_`aNPQ 79:;<=>T?@ID�JKLV

AA f_`aN�u� ZPQKLV

AW  �tu� 79:;<=>T?@ID%JKLV

AS
f_`a����a¡¢£��

aNPQ
79:;<=>T?@ID�JKLV

Ae ¢L:;kNPQ 79:;<=>T?@�mD\J@%¤U©?@�¥@�¦KLV

Ao ¬§¨ª 79:;��?@DCJ@�zKL¡:;®��̄ L°±²79KLV

Aw ¶´µM 79·¸=¹º»q:;<=>T?@�DIJ@�GKLV

A� _¼ 79:;<=>T?@�DhJKLV

A� ¿¾��rs ZPQKLV

A� Bµ��<À 79:;<=>T?@�m�D�J@%¤@hÁKLV

W� CD:;kZÃÄ<> ZPQK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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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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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市建築執照申請案，建議以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號全部)登載面積為依

據，並以該面積作為建蔽、容積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檢討依據，建築圖說免檢附

建築基地實測面積計算圖，提請討論。 

一、 依內政部營建署 106 年 11 月 20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60101506 號函規定，建

築法並未規定申請建造執照，應辦理建築基地實地測量等規定。惟建築物

申請建造執照，除應符合前揭建築法規定外，並應依地方政府訂定之建築

管理自治條例有關法令規定辦理。（詳附件一）。 

二、 次查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 (107 年 8 月 8 日修正)第 5 條規定（略以）：「起

造人向本局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時，應依本法檢附下列文件：一、土

地權利證明文件。二、增建、改建、修建者，應檢附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三、如使用共同壁者，應檢附協定書。四、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下略）」

並無其他特別規定。 

三、 基於土地登記謄本係屬政府公文書之一種，對外具有公示力，建議本市建

築執照申請案以「建築基地面積以土地謄本面積為依據，並以土地謄本面

積為建蔽、容積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檢討依據，建築圖說免檢附建築基

地實測面積計算圖。」方式辦理，以解決建築基地實地測量面積計算圖與

土地謄本面積不一致之問題（參考案例詳附件二）。提請討論。 

 

臨時提案一討論結果 

一、 查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及其相關規定，並無要求於申請建築執照時應檢附建

築基地實測面積計算圖，故本市並無建築基地實測面積計算圖與土地謄本面

積不一致之問題。有關建蔽率、容積率及其他與土地面積有關之檢討，均以

土地登記謄本登載之面積為依據。 

二、 請建築師公會向會員宣導上述事項，並提醒會員有關建築物坐落、退縮、退

讓、牆面線…等之檢討，仍應參考實測圖之相關界線及尺寸，以免越界建築

或現場無法符合退縮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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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一附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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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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